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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警提醒 法官说法

法治漫画

本专栏由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制药厂协办

邓亮

吕先生前不久新买了辆电动车，当

他喜滋滋地去交警队给车上手续时，却

被告知这辆车无法上牌。“车子符合相

关标准，合格证、发票等各类证件齐全，

咋就不行了？”吕先生非常疑惑，对此，

交警部门给出了答复。

吕先生是衢州人，1个多月前，在网

上花3099元购买了这辆品牌为蓝克雷

斯的电动车。吕先生知道，现在电动车

没有牌照禁止上路，于是赶紧到交警部

门给电动车办理手续。

虽然车辆是网上购买，但各类证件

齐全，吕先生还特意让店家寄来了发

票。“结果告诉我这个车不能上牌。”吕

先生说，理由是他购买的电动车品牌，

未列入浙江省电动自行车产品目录。

吕先生非常不能理解，也很烦恼，“不能

上牌就不能上路，那车不是白买了？”

近日，衢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非机

动车管理所民警对此作出了解答。“根

据《衢州市市区电动自行车管理规定》，

对电动自行车实行产品公告目录管

理。”衢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非机动车

管理所所长陈卫民说，根据规定，衢州

市经济和信息化部门应当将省级有关

部门的电动自行车产品公告目录及时

向社会公布。未列入产品公告目录的

电动自行车，不得在市区销售和登记

上牌。

“吕先生网购的品牌电动车，并未

列入产品公告目录，所以无法在本市登

记上牌。”陈卫民说，目前可行的方法

是，吕先生或选择退货，或选择让厂家

申请将该品牌电动车列入浙江省产品

目录，“他买来的电动车才能上牌。”

交警部门提醒，现在网购越来越便

利，但购买电动车之前，要先咨询店主

车辆是否在浙江省产品目录内，或者到

浙江省经信委网站上去查找确认想要

购买的电动车品牌是否在产品目录内。

风险
租个对象见父母。近年来，各类租友网站、App兴起，成为

社交新渠道和不少单身男女应对父母催婚的“神器”。

记者调查发现，部分租友平台运营过程中存在个人信息泄

露、暗藏色情服务、引发财物纠纷等问题，饱受争议并存在诸多

法律风险。

新华社 程硕 作

仅凭微信转账截图
能否要回借款

潘家永

案情回顾：
俞某和唐某是微信好友。2018年8月16

日，俞某打电话给唐某称自己父亲生病要交住

院费，想向他借款5000元，唐某很快在微信上

给俞某转了5000元。由于说好只是周转十来

天，唐某也就没让俞某打借条。可一个月时间

过去了，俞某也没有还款的意思，唐某只好催

要，不料俞某一口否认。由于没有借条，唐某

只好以微信转账截图打印件为凭向法院起诉。

法院审理期间，唐某没有提供手机上转账

给被告俞某的原始页面，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

微信转账截屏显示的收款人“随风”就是被告

俞某。由于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原告唐某与被

告俞某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法院近日判决驳回

了原告唐某的诉讼请求。

法官说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

释第90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

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

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

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

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

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微信转账截图虽然是一种证据材料，但这只能

证明双方有资金往来，而无法证明借款人的身

份，也无法证明款项的性质究竟是借款还是其

他如货款、还款等性质的款项。因此，简单、唯

一的微信转账截图不符合证明标准。本案中，

原告唐某提供的微信转账截屏不仅属于孤证，

且证明力很弱，既无法确认收款人“随风”就是

被告俞某，更无法证明自己和俞某之间存在借

贷关系，自然只能承担败诉的后果。

证件齐全的网购车咋上不了牌？
交警提醒：购买前先查查浙江省电动车产品目录

法院公告
2019年4月4日

（2018）浙0110民初9518号之二
浙江联策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本院审理的原告中

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诉被告
浙江联策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保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0110民
初9518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10149号之一

杭州暖创环境工程有限公司、陈辉：本院受理的
原告陈磊诉被告杭州暖创环境工程有限公司、陈辉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本院（2018）浙 0110 民初 10149 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2426号

谢善成：本院受理原告郭子强诉被告谢善成、中
筑城投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0110民初

2426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
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16027号

杭州你形我影摄影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范建
伟诉你公司定作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18）浙0110民初16027号民事
判决书、诉讼费用负担通知书。限你公司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诉讼费用负
担通知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10151号之二

杭州暖创环境工程有限公司、陈辉：本院于2018
年12月25日公告刊登的原告何君诉被告杭州暖创环
境工程有限公司、陈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其中案号
（2018）浙 0110 民初 10149 号之一更正为（2018）浙
0110民初10151号之一，（2018）浙0110民初10149号
民事判决书更正为（2018）浙0110民初10151号民事
判决书。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212民初1430号

韩权宇：原告朱家轩与被告韩权宇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浙0212民初1430号民
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大嵩
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至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13民初4771号

吴常孝：原告鲍平全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的（2018）浙0213民初4771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13民初4114号
王秋英、金伯华：原告陈永乐诉你们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们
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的（2018）浙0213民初
411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2民初10079号

田春梅（公民身份号码422825197201140628）：
本院受理原告陈光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0302民初10079号民
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来本院领
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次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3民初6065号

余剑：本院受理原告陈和与被告余剑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1920号

陈胜民：本院受理的原告刘志与被告陈胜民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
书、开庭传票、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
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诉讼权利义务告知
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送达地址确认书及民
事裁定书（程序转换）。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9年6月26日上午9时00分

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2031号

饶勇会：本院受理的原告林国香与被告饶勇会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告知
书、开庭传票、转换程序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
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和
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
事裁定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9年6月25日9时
00分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5民初1487号

温州舒意鞋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季宝艮诉你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去向不明，采用其他方式无法
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0305民初1487号民事
判决书。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
规定，判决如下：被告温州舒意鞋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季宝艮货款170000元及
逾期利息。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案件受理费3700元，由被告温州舒意鞋业有限
公司负担。自发出公告之日起，在60日内前往温州市
洞头区人民法院立案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效力。 温州市洞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82民初9432号

杨龙、郑贤豹：本院受理原告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温州乐清虹桥小微企业专营支行与被告杨龙、郑贤豹
信用卡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8)浙0382民初9432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虹桥法庭领取判决书，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9）浙0382民913号
王达进、连林燕：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天安融资担保

有限公司诉你们、许益贵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
裁定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本案定
于2019年7月10日14时00分在本院虹桥法庭适用普
通程序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9）浙0382民918号

吴旭丰、陈炳芬：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天安融资担
保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裁
定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本案定
于2019年7月10日14时00分在本院虹桥法庭适用普
通程序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9）浙0382民919号

王雨、舒亚文：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天安融资担保
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裁定
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本案定于
2019年7月10日14时00分在本院虹桥法庭适用普通
程序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9）浙0382民1524号

杨碎微：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温州乐清北白象小微企业专营支行诉你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裁定书、举证通知书、
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外网查询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本案定于2019年7月10日
14时00分在本院虹桥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
逾期依法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行的本公告项下债权（包括所有债权本息以及担

保等从权利，利息和罚息暂计至2019年3月31日、此后依生效判决确定的计算），已于2019年3月25日依法转让给台州市
福桥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行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债务承受人。

台州市福桥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各债务人及债务承受人，立即向台州市福桥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履行还本付息、担保、清偿等全部义务。

联系电话：13515865006、057689895859

特此公告。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行
台州市福桥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4月4日

债权明细表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1

2

累计

合同编号

平银台营贷字20161017第701号《贷款合同》

平银台营贷字20161017第702号《贷款合同》

共2笔

主债务人名称

浙江广复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

……

担保人名称及担保物

抵押物：浙江仙汤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所有的19745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在建工
程【土地证号：仙居国用（2014）第001597号】提供抵押，追加吴光福连带责任保证。

……

本金余额

15000000

14593019.69

29593019.69

利息金额

4342085.44（含迟延履行金）

4329573.59（含迟延履行金）

8671659.03

费用金额

0

0

本息费合计

19342085.44

18922593.28

38264678.72

备 注（债权诉讼确认依据）

（2017）浙1002民初5085号

浙江浙海律师事务所现已决定向登记
机关申请注销。现公告如下：

一、自公告有效期满并履行相关手续后，
本所全面停止执业，事务所执业许可证（正副
本）、行政公章、财务专用章、法定代表人印
鉴、介绍信、所函、业务合同等全部失效。

二、浙江浙海律师事务所已成立清算
组，清算组组长为周海凝。请债权人在登报
之日起 60 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逾期责
任自负。

三、公告有效期与债权申报期一致。
浙江浙海律师事务所

2019年4月4日

浙江浙海律师事务所注销公告


